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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的有声读物，深陷版权保护困境，制约着有声市场的蓬勃发展。减少和防范

有声读物版权风险，已经是当前有声读物产业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声读物版权

纠纷案件的整理分析，发现在商业模式的运作背景下，有声读物存在法律关系复杂与授权不规范、网络

服务平台未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与间接侵权多发、侵权成本低与举证、维权难度大等一系列版权保护风

险，因此在尝试对有声读物版权保护风险归因分析的基础上，寻求风险应对策略。为了形成对有声读物

版权保护的善治格局，应当完善有声读物版权保护法规，增强全民版权保护意识，在寻找各方获益的共

同基础上，规范授权合同的签署；同时强化传播平台的责任和义务，防范间接侵权风险，建构起全方位、

系统化的有声读物版权保护闭环，促进有声读物市场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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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udio books whose market scale continues to expand are caught in the dilem-
ma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which restrict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audio market. Reduc-
ing and preventing the copyright risk of audio book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udio books indust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pyright disputes over online audio books in Chi-
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siness model, there are a series of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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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risks in audio books, such as complex legal relationship and irregular authorization, 
failure of online service platform to fulfill high duty of care, frequent indirect infringement, low 
cost of infringement and difficulty in proof and rights protect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rying 
to analyze the attribu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risks in audio books, we seek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form a good governance pattern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udio books, we should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udio books,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standardize the signing of authorization contracts 
on the basis of finding common benefits for all parties;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the responsi-
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prevent the risk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con-
struct an all-round and systematic closed loop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udio books, and pro-
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udio book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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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会进行深度融合的时代，高科技手段和信息交互手段的发展，为社会公众开辟出

了便捷获取知识和体验伴随式娱乐的新形式——有声读物。有声读物作为传统阅读与新媒体阅读相融合

的衍生品，以“解放眼睛、解放双手”“公共场所私人聆听”“碎片化阅读”定位市场需求，在短视频

呈井喷式发展的今天，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实现用户规模的持续攀升和市场资本规模的快速扩张。2023
年 4 月 23 日上午，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

果，据该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用户规模达到了 5.3 亿，同比增长了 11.5%，其中有约 35.5%的成年

国民有听书的习惯，较上一年度平均水平增长了 2.8 个百分点，可见有声阅读已成为国民阅读的主要方

式之一。1然而在有声读物蓬勃发展，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版权问题也愈演愈烈，成为制约有声读

物市场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在对有声读物版权涉诉案件特点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实

践案例，分析有声读物在各发展阶段可能存在的版权风险，并尝试剖析其原因，寻求应对策略，以期形

成对有声读物版权保护的善治格局。 

2. 有声读物版权纠纷涉诉特点 

为探析实务审判中有声读物版权保护的现状，以“有声读物”为关键词，“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为案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截止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的民事案件判决书，共得到 484 篇文书。根据

对检索的文书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有声读物涉诉案件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2.1. 案由以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为主 

根据检索结果，484 个案件中，涉案案由数量居于前三位的分别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属纠纷、著作权权属纠纷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属纠纷。其中，侵害信息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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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https://www.nationalreading.gov.cn/wzzt/dejqmyddhzq/cgfb/202304/t20230423_713063.html，
2023 年 6 月 1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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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案件为 292 件，占案件总量的 60.33%；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属纠纷为 34 件，占案件总量的 7.0%；

著作权权属纠纷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属纠纷各为 5 件，各占案件总量的 1.03%。 

2.2. 诉讼主体相对特定 

有声读物产业链涉及多方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文字作品权利人、表演者、传播者、录音录像制作者

等。从现有数据来看，有声读物版权纠纷中，权利容易受到侵害的主体多是文字作品的作者、表演者和

录音录像制作者。在检索的 484 个判决书中，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案由的案件，诉讼原告多为文字作品

的作者，被告多为有声读物平台和音视频网站，如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等。 

2.3. 案件数量总体呈现上升又回落的趋势 

从案件的年份分布变化来看，有声读物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又回落的趋势。在 2012 年至

2020 年间呈逐年上升趋势，从起点 2012 年的 2 件逐年上升到 2020 年的最大值 124 件，此后 2021 年又

呈下降趋势，案件数量大幅下跌至 50 件，2022 年案件数量又有少量增长的趋势，案件数量在 2021 年的

基础上增长了 16 件，2022 年案件数量为 66 件。2023 年截止至检索日 6 月 10 日案件总量为 18 件。 
综上所述，当前有声读物纠纷涉及文字作品的作者、出版方、音频平台等众多参与主体，复杂的环

节让有声读物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著作权困局[1]。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数量最高，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有声读物版权风险多集中于传播阶段，各方主体的利益冲突点聚焦于版权许可问题，而非

作品的权属争议。当然，有声读物版权风险集中于传播阶段并不意味着其他阶段不存在版权风险，从现

有的文献资料和审判案例来看，在有声读物授权、传播、审查、维权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风

险。另外，检索呈现出来的裁判文书的数量与日益频发的有声读物侵权现象存在明显反差。根据天眼查

的数据显示，在网络音频平台市场一枝独秀的喜马拉雅 FM，近几年来官司从未间断过。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我国有声读物版权保护面临的风险与司法救济的力度不相匹配。有声读物版权保护的压力和风

险始终相伴相生。 

3. 有声读物的版权保护风险 

有声读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消费方式，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其市场规模正在逐年拓展，并发展

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有声阅读生态链。但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有声读物也深陷版权保护的危机。

在有声读物版权的授权环节、有声读物的传播环节以及有声读物版权被侵害后的司法救济环节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保护的风险。 

3.1. 授权环节：法律关系复杂与授权不规范并存 

3.1.1. 授权主体和授权结构复杂多样 
在传统纸质书籍出版阵地下，纸质作品进入市场流通，往往经历“作者–出版单位–读者”三维主

体即可实现，而进入到融媒体时代，数字有声读物的传播则需要历经六维主体才能实现传播，依次是“作

者–出版方–制作方–平台方–服务方–用户”[2]。二者相比较而言，有声读物涉及的主体较多，产业

链条更长，授权过程更为复杂。这些主体中的任何一方如若忽略了版权的多重关联性，致使法律关系处

置不当，都容易引发侵权，甚至会被诉至法院成为被告方。如在“《香火》”案中，作者劳婧华(笔名禺

说)与上海麦克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作品授权合同，在合同期限内，上海倾听信息技术公司经过多层

转授权取得了小说《香火》的录制权，并授权给上海麦克风文化传媒公司使用。合同期限届满后一年，

劳婧华发现自己的小说在“蜻蜓 FM”平台上播放，便以上海麦克风传媒有限公司侵犯其著作权为由将

其诉至法院并胜诉。在该案中，授权链条上共涉及六个横向参与主体：作者劳婧华–国文润华公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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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故事广播–北京鸿达以太公司–上海倾听信息技术公司–上海麦克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此种过多

的主体参与和横向过长的授权链条极其容易诱发侵权问题。 
授权主体的多重性带来了授权结构的多样性。在完整的授权链条中，作者有四次授权的可能性，分

别与出版方、制作方、平台方、用户之间直接进行授权。作者或将文字作品的版权直接授权给出版方，

或将复制权或改编权授权给制作方进行语音复制和改编，或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平台方进行传

播，或将文字作品的著作权直接授权给用户。而出版方和制作方可能分别有三次、两次授权的可能，出

版方可将作品授权给制作方、用户和平台；制作方可将版权授予平台方、用户。最后，在该链条的最后，

平台方还有将版权授予给用户的最后一次可能性。在多方主体都有授权可能的前提下，则可能出现授权

交叉，形成多种授权结构。如形成作者授权出版方，出版方委托制作方制作有声读物，出版方与制作方

共同授权平台方传播该有声读物的四方参与结构[3]。包含复杂多样的授权主体和授权结构的授权机制内

部相互影响，授权链条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诱发版权问题或为后续权利行使埋下隐患。 

3.1.2. 授权失范与虚假授权加剧侵权 
合同的目的在于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声

读物授权合同亦是如此，授权合同形式存在失范或是内容存在瑕疵都有可能成为版权纠纷产生的原因。

通过阅读文献和梳理审判案例，发现授权合同形式存在如下不规范的情形，分别是授权的权利类型不是

法定的权利类型、授权作者身份不明确等问题。首先，就授权的权利类型非法定权利类型而言，部分涉

案的有声读物授权合同中有所印证，如上述提及的“香火案”中，其授权合同中就出现了诸如所有著作

权、电子版权、连载权等非法定权利类型。这些权利分别对应《著作权法》中的何种权利、具体的权利

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无法获知。权利类型不明会对版权保护埋下相应的隐患，增加版权保护风险。比如在

劳婧华诉京东公司一案中 3，法院在事实与理由认定部分说明了“电子版权”非法定权利类型，在对“电

子版权”含义解释不明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作者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案外人，在案外人未取

得有效授权的情况下京东公司不能基于有效合同获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4]。因此，在有声读物

的授权合同中，如若对权利类型约定不明，会被司法者认定为指代不明，为版权诉讼增添不必要的困扰。

其次，授权作者身份不明也会导致版权保护风险加剧。在很多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所使用的往

往是笔名，如《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在连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名字便是笔名“当年明月”，而非本名“石

悦”。部分正式出版的著作在作者简介时会注明作者的真名，但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式出版的著作仅仅

是注明了作者的笔名，其中尤其以畅销网络小说居多，这类小说在初始创作阶段往往是作者用笔名进行

连载，而后此类小说如果被制作成有声读物，涉及版权纠纷，那么审查署名笔名的作者与真名作者本人

系同一人，便成为实务审判中的难点。最后，授权作品名称前后的不一致也会增加版权诉讼的风险。 
另外，在上述的论述中提及，在著作权授权的过程中，多个上游主体具有授权的可能，这种现状有

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能充分获取有声读物版权运行环节中的利益，但弊端在于可能导致上游主体为了

从中谋取利益，在未获得有效授权的情况下，进行转授权的侵权现象。在魏某某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4 中，共和联动公司在没有获得作者魏某某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情

况下，与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转授权合同，致使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了涉案作品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3.2. 传播环节：网络平台未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与间接侵权多发 

在有声读物版权纠纷案件中，网络运营平台常常以被告方当事人的角色出现，成为有声读物版权纠

 

 

2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30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第 67,456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知)终第 604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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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中的首要责任主体。具体争议多围绕网络平台未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以及间接侵权展开。根据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网络用户提供的录音录像制品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其对该

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权的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涉诉的案件中，有

相当大一部分是因为喜马拉雅公司存在事实上的获利行为，但其并未尽到高度的审查义务，最终引发侵

权。除此之外，平台传播的有声读物可能本身就存在著作权侵权问题，如有声读物依托的原始作品是涉

嫌洗稿或存在抄袭的书籍，因此平台要特别注意审查义务的履行。另外，有声读物平台对网络用户直接

侵权实施了帮助、引诱、技术支持等行为，也会导致间接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例如，网络平台提供

了相关的搜索服务和设置了频道分类，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主观上存在过错，会被认定为间

接侵权[5]。 

3.3. 维权环节：侵权成本低与举证、维权难度大现象明显 

司法应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有声读物侵权的实际数量与司法救济力度不成正

比的现象，表明司法途径并未成为我国有声读物版权保护的主要途径。另外，在有限的司法救济案件中

还暴露出诉讼周期长、涉诉证据收集困难、赔偿金额低等一系列问题，致使有声读物版权纠纷维权难度

大，难以实现有声读物版权的周延保护。一方面，有声读物版权类纠纷通常专业性和技术性都较强，法

院对有声读物的属性界定、侵权行为的认定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导致诉讼周期相对较长。另外，在有

声读物版权纠纷中，当事人上诉的概率较高，维权救济周期会再一次延长，增加救济的成本。另一方面，

在新媒体时代，有声读物的发布和获取多是依托平台网站或者平台 App，兼具信息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

交互性的特性，可承载的作品数量庞大，导致侵权行为隐蔽，取证难度加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常用的取

证手段——公证，运用到有声读物版权纠纷中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例如，在有声读物平台播放的内容中

相当高的占比是小说，以小说为内容的录音制品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音频集数多，集数时长不固定。在实

践中对于这类案件引发的纠纷，原告出于节约时间成本和减少公证费用的考量，通常仅播放开头结尾，

中间部分采取随机播放的形式，而后在播放内容雷同的情况下，推定有声读物播放的内容与主张的作品

内容全部相同，这种方式可能确实能起到节约诉讼成本的作用，但往往也会成为被告方抗辩的借口，即

未播放的内容无法核实，不具备与原告作品进行比对的条件。最后，在有声读物版权纠纷中，另外一个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权利人损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权，但判决赔偿的数额却较低。根据酷听提供的数据

显示，其在一年之内，通过诉讼的方式对 40 多部作品进行了维权，累计获得赔偿 225 万元，每部作品平

均获得赔偿 5 万元[6]。事实上，有声读物的创作成本大约在 5 万至 10 万之间，法院的判决赔偿金额不仅

低于有声读物的创作成本，还难以弥补维权成本，对于有声读物侵权的打击极为不利。 

4. 有声读物版权保护风险归因浅析 

4.1. 法律概念模糊影响规则适用 

有声读物深陷版权困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律概念的模糊。在任何法律关系中，概念不明都极容易

导致规则适用出现瑕疵。在前述的论述中论及有声读物行业涉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相对普遍，在合同中

约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约定非法律规定的权利类型，会给后续的维权诉讼徒增困扰。通过检索我国著

作权相关的法律规定发现，其中没有对有声读物版权进行精确定义的条文，也没有对其权利类型进行规

定的内容，这对有声读物的版权保护极为不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有声读物侵权类型更是层

出不穷，在 2023 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公布的十起著作权典型案例中，其中之一便是关于有声读物侵权的

案例——“宸汐缘”有声读物被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可见有声读物的版权保护越来越成为一

个突出问题。为了实现对有声读物版权的周延保护，应当特别注意使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避免被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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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定为指代不明。 

4.2. 利益分配差异导致市场壁垒 

有声读物的版权交易过程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若交易主体忽视了

任何一个关联交易方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诱发主体间的冲突[7]。就作品作者而言，希望自己的作品及其

可能附随的商业价值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就制作方或者网络平台方而言，希望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就

平台用户而言，则希望自己所需要的有声读物能够尽可能地归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内[2]。在有声读物版权

交易过程中，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表达注定了有声读物版权侵权现状纾困困难重重，毕竟这些主体的愿

景与现实中的利益来源形式并不相通，各方难以聚合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部分主体在利益来源上具

有开放性和持续性，拥有多种利益来源形式，而另一部分主体的利益来源则具有单一性和封闭性，二者

利益来源的差异容易导致各主体之间利益失衡，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诉求，不当的侵权行为就容易诱发；

另一方面冗长的授权链条和多元的授权结构会在各利益主体间形成壁垒，促使利益优势者常优，利益劣

势者常处不利地位，干扰版权授权环节的正常运转，增加版权保护的风险。因此，在版权保护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重版权利益的平衡。 

4.3. 侵权成本较低导致屡禁不止 

侵权成本低廉，维权诉讼成本高昂是有声读物版权侵权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所谓侵权成本低包含

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前期实施侵权行为的成本低廉，基本不需要过多人财物的投入；另一方面是

指后期侵权的惩罚成本通常低于其侵权所获利益，侵权损失赔偿不能弥补维权成本。前者主要是基于有

声读物运营的现状得出的结论。目前，有声读物运营平台主要是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主的产业模式，据不

完全统计，大约有 70%的内容是用户生产的，用户自由生产内容并上传不仅能保证平台获得海量的资源，

还能保证用户的参与度，但是，这也成了有声读物侵权的集散地，因为有声读物本身是对其他作品形式

的一种转变，其中可能融合用户自身的加工整理，导致平台不能准确地检测出其是否侵权[8]。而用户生

产内容这一环节基本上只需要用户拥有能够提供有声读物音频的 App 即可实现，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成本。

后者侵权的处罚成本低于侵权所获利益，是指在现有的审判实务中，受限于举证能力、版权保护意识等

因素的制约，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标准难以计算损害赔偿额，参照权利的使用费计算赔偿额也存在较大

争议，所以实践中运用较多的标准是法定赔偿标准。但法定赔偿数额的法律规定过于概括，具体确定多

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发现，法官酌定确定的损害赔偿额远低于有声读物制作的

制作成本，赔偿金额低，权利人所得赔偿额相较于侵权人获益额来说相对微弱，甚至不能填补侵权损失，

导致有声读物版权侵权更加肆无忌惮。 

5. 有声读物版权保护风险的应对策略 

在法治社会中，发展壮大有声读物市场，必须重视版权保护[9]。通过前述的分析发现，有声读物版

权保护仍然存在漏洞，有必要多层次、多环节地开展探索，有效地化解有声读物版权纠纷，全面保护版

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为有声读物版权保护保驾护航。 

5.1. 完善有声读物版权保护法规，增强全民版权保护意识 

解决有声读物保护中存在的版权问题，首要的是完善有声读物版权保护法规，培养全民的版权保护

意识。具体说来，一方面要以著作权法的基本规定为出发点，完善有声读物版权保护立法。可以考虑在

《著作权法》中增加有声读物作为新类型的作品种类，为有声读物版权保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法

律层面明确有声读物的内涵、性质及其有关的权利类型。另一方面，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是打造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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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10]。尊重版权、尊重原创，实现有声读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作为音频资

源保护“领头羊”的有声读物平台的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首先，有声读物平台应当

以身作则，强化自身版权保护意识，不使用未经授权的音频资源，不侵犯其他著作权人权利，尊重作品

原创，恰当行使而不滥用权利，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以各种方式带头开展版权保护宣传。其次，要增强

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认同，以各种形式宣传产权保护，分析盗版侵权的各种社会危害，引导公众

自觉抵制盗版，逐步养成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版权的行为习惯。 

5.2. 寻找各方获益的共同基础，规范授权合同的签署 

利益壁垒的存在，堵塞作品流通的道路，局限有声读物市场的发展，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找到各方利

益的共同基础点。各方利益的共同基础点在于作品的传播，各方因作品的传播而获益，才会积极促进作

品传播，形成各方主体共赢的局面[11]。以作品的传播为突破口，在不同的获益形式之间开辟出一条新的

通道，才能贯通各方利益壁垒，疏通作品流通道路，以作品为中心形成完整的有声读物市场，均衡各方

利益。 
在各方具备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必须严格规范授权合同，聚焦优质的上游版权。规范、

详实的授权合同是治理有声读物平台版权乱象的重要环节。第一，签署授权合同时要注意用语规范，明

确被授权的权利类型是《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权利类型，避免约定不明或者指代不明的非法律术语出现；

第二，在有声读物授权合同签署时应当确保授权主体的明确性和授权作品的一致性。在授权合同中，写

明文字作品的真实姓名、笔名，以及特定的身份识别信息，如作者常用笔名进行作品创作，不在作品上

署真实姓名时，还应当附上作者真名与笔名一致性的声明，以确保授权主体的唯一性。针对作品名称变

化的问题，在授权合同中可对作品详细信息进行记载，如果作品名称因各种因素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

签订补充协议，确保作品名称的前后一致性。第三，应用区块链技术保障版权交易与存证，增强其在诉

讼过程中的证明力[12]。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 IT 技术，具有数据难以篡改和去中心化的优点，在有声

读物版权保护中，引入区块链技术，同步存储交易数据、侵权的网页源代码，追溯在作品流转过程中的

使用主体、成交价格等相关信息，为版权变更和侵权赔偿等证明提供参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事人小

范围公证的差错难题和保全困境。 

5.3. 强化传播平台的责任和义务，防范间接侵权风险 

网络运营平台通常拥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技术等，基于这些优势能够与众多分散的有声读物内容

创作者和音频作品制作方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开发大热的 IP 获取巨额收益，因此从利益平衡的角

度，网络平台应当在版权保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13]。一般情况下，录音制品的制作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

物力、财力，权利人许可他人或主动将录音制品上传至网络平台供他人免费收听或下载的概率相对较小，

因此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意识到用户上传的有声读物会存在权属争议，应当注意相应义务的履行，对用户

上传的内容主动和严格审查。同时，有声读物平台应当建立起有效的版权保护机制，积极防范和制止版

权侵权行为。一方面重点防范改变标题或是对部分内容进行删减等混淆视听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加大对

一些知名度高的有声读物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建立切实可行的侵权投诉通道，在平台的醒目位置设置

快捷的维权举报链接，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及时进行核实审查，举报属实及时下架侵权内容。 

6. 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有声读物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为用户带来轻松的阅读体验和沉浸式的审美感受，

成为发展最迅速的数字阅读产品，在阅读市场呈稳步上升状态，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但同时也深

陷版权纠纷的漩涡。维护有声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重视版权问题，从授权、传播、维权环节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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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声读物版权保护存在的实际风险，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版权保

护机制，填补有声读物版权保护存在的漏洞，有效地化解有声读物版权纠纷，全面保护版权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有声读物市场的健康、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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